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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 

关于修订《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

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共重庆市委办公

厅关于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意

见》等文件精神，为进一步落实重庆市国资委及重庆市水务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国企党建工作要求进公司章程”的党

建工作任务要求，同时按照证券监管法规有关保护中小投资

者权益的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重庆

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拟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条款方案如下： 

 

序号 原条款 拟修订后的条款 

1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重庆水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

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重庆水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规范公司的

组织和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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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下简称

“《章程指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

本章程。 

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

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

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共中央办公

厅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

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中

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关于在推进国有企

业改革发展中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意

见》、《上市公司章程指引》（以下简称

“《章程指引》”）和其他有关规定，制订

本章程。 

2 

第一章 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根据《公司法》、《中国

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在公司设立中国

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 

公司应坚持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

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

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

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明确党组织

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

第一章 第十二条 

第十二条  根据《公司法》、《中国

共产党章程》的规定，在公司设立中国

共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开

展党的活动。 

公司应坚持党的建设与生产经营

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

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

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明确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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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作方式，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

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使党组织成为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

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组织化、制度

化、具体化。 

在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

和工作方式，实现体制对接、机制对接、

制度对接和工作对接，使党组织成为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推动

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

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3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

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

决权。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

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

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第四章 股东和股东大会 

第七十九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

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

权。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

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

开披露。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

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

条件的股东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

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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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

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

限制。 

4 

第五章 党委会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组织的设置、

任期按党内相关文件规定执行。党组织

机构设置及其人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

机构和编制。公司应为党组织活动提供

必要条件，并将党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

司预算，从公司管理费中列支。 

 

第五章 党委会 

第九十六条  公司党的委员会和

纪律检查委员会设置、任期按党内相关

文件规定执行。党组织机构设置及其人

员编制纳入公司管理机构和编制。公司

应为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并将党

组织工作经费纳入公司预算，从公司管

理费中列支。 

5 

第九十七条  公司党组织要发挥政治

核心作用，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开展工

作。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

公司的贯彻执行；支持董事会、监事会

和经理层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

职工群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

作；参与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

组织的自身建设，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

作、精神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

众组织。 

第九十七条  公司党组织要发挥

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围绕把方

向、管大局、保落实开展工作。保证监

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公司的贯

彻执行；支持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

依法行使职权；全心全意依靠职工群

众，支持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参与

公司重大问题的决策；加强党组织的自

身建设，领导公司思想政治工作、精神

文明建设和工会、共青团等群众组织。 

6 第一百条 党委会参与决策的主要 第一百条 党委会参与决策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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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一）党委会先议。党组织召开党

委会，对董事会、经理层拟决策的重大

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组织发现董事会、经理层拟决策事项

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

法规，或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

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时，要提出撤

销或缓议该决策事项的意见。党组织认

为另有需要董事会、经理层决策的重大

问题，可向董事会、经理层提出； 

（二）会前沟通。进入董事会、经

理层尤其是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党委

成员，要在议案正式提交董事会或总经

理办公会前就党委会的有关意见和建

议与董事会、经理层其他成员进行沟

通； 

（三）会上表达。进入董事会、经理层

的党委成员在董事会、经理层决策时，

要充分表达党委会研究的意见和建议，

并将决策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 

程序： 

（一）党委会先议。党组织召开党

委会，对董事会、经理层拟决策的重大

问题进行讨论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

党组织发现董事会、经理层拟决策事项

不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

法规，或可能损害国家、社会公众利益

和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时，要提出撤

销或缓议该决策事项的意见。党组织认

为另有需要董事会、经理层决策的重大

问题，可向董事会、经理层提出； 

（二）会前沟通。进入董事会、经

理层尤其是任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党委

成员，要在议案正式提交董事会或总经

理办公会前就党委会的有关意见和建

议与董事会、经理层其他成员进行沟

通； 

（三）会上表达。进入董事会、经

理层的党委成员在董事会、经理层决策

时，要充分表达党委会研究的意见和建

议。 

（四）会后报告。进入董事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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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层的党委成员要将董事会、经理层决

策情况及时报告党组织。 

7 

 第一百〇一条 组织落实企业重大

决策部署。企业党组织带头遵守企业各

项规章制度，做好企业重大决策实施的

宣传动员、解疑释惑等工作，团结带领

全体党员、职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

业发展战略目标和重大决策部署上来，

推动企业改革发展。 

8 

第一百〇一条 公司党委会要建立

公司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督查制度，定期

开展督促检查，对公司不符合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做法，党委

会要及时提出纠正意见，得不到纠正的

要及时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第一百〇二条 公司党委会要建立

公司重大决策执行情况督查制度，定期

开展督促检查，对公司不符合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不符合中央

和市委要求的做法，党委会要及时提出

纠正意见，得不到纠正的要及时向上级

党组织报告。 

9 

第六章 董事会  

第一百一十六条  董事会决定公

司重大事项, 属于公司党委会参与重

大问题决策范围的，应当事先听取公司

党委的意见。 

第六章 董事会  

第一百一十七条  董事会决定公

司重大事项, 属于公司党委会参与重

大问题决策范围的，应当事先听取公司

党委的意见；按照有关规定应当履行国

资管理审批或备案程序的，应当依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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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报送。 

 

本次公司修订章程的事宜已于2017年8月28日经公司第

三届董事会34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请审议。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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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应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换届。公司已于2017年8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

意公司有关股东提名王世安先生、郑如彬先生、王宏先生、

张展翔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选举。 

以上议案，请审议。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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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候选人简历： 

王世安先生简历 

王世安，男，汉族，1963 年 7 月生，在职研究生，会

计师，1984 年 8 月参加工作，1997 年 7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现任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职工董事、财

务总监；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第三届董事

会董事长；重庆市渝中区第十八届人大代表。 

1980.09--1984.07  四川省农业机械化学校机化专业中专学

习 

1984.08--1998.06  重庆市农机水电局计划财务处干部、办

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其间：1992.12 西南

财经大学会计专业自考大专毕业，1996.10-1998.10 下派重

庆市农机总公司挂职任财务科副科长） 

1998.06--2000.10  重庆市农机局企业指导处副处长 

（其间：1997.09-1999.12 重庆市委党校函授学院财会专业

本科学习） 

2000.10--2002.05  重庆市农机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主持

工作） 

2002.05--2003.12  重庆市农机局产业发展处处长 

2003.12--2007.02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

理处(企业监管二处)调研员 

（其间：2003.03-2006.01 中共中央党校法学理论专业研究

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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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2--2008.02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产权管

理处（企业监管二处）副处长（正处级） 

2008.02--2010.07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考核分

配处(企业监管四处)副处长（正处级） 

2010.07--2012.08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事工

作办公室（审计工作办公室）审计处处长 

（2009.07-2011.09 重庆农畜产品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9.12-2011.09 对外经贸（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2012.08--2014.12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企业领

导人员管理处（人事处、培训处）处长 

（2011.08-2012.12 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监事，2011.09-2012.12 重庆兴农

融资担保有限公司监事） 

2014.12-- 2015.04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财务总监 

2015.04--至今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职工董事、财务总监 

2015.09—2015.10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2015.10--至今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 

2016.01--至今     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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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如彬先生简历 

郑如彬，男，汉族，1967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现任重庆水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第三届董事会董事、总经理。 

1985.09--1989.07  成都科技大学水利工程系水利水电工程

建筑专业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9.07--1995.05  交通部第二航务工程局二公司 202 施工

处技术员、工程项目副经理，1993.01 施工处主任 

1995.05--1999.05  交通部第二航务管理局二公司副经理兼

温州分公司经理 

1999.05--2001.07  中国港湾建设（集团）总公司第二航务

工程局第二工程公司经理 

2001.07--2003.06  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

2001.12 兼道路桥梁管理处处长 

2003.06—2017.07  重庆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

任 

(其间：2006.03--2009.12 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

院环境工程专业学习，获工程硕士学位；2009.03--2009.12

重庆市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 

2017.07-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7.08-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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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先生简历 

王宏，男，汉族， 1977 年 10 月生，2002 年 7 月参加

工作，1998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本科学历，经济

学学士，经济师，现任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与

权益管理部副总经理。 

1998.09-2002.07 西安公路交通大学（现为长安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学习； 

2002.07-2009.12 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工作； 

2009.12-2014.01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主管、重庆高速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经理（其

间：2009.06-2012.06 在重庆大学投融资与公司上市博士课

程研修班学习，2010.04-2014.01 重庆渝蓉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董事会秘书，2011.11-2014.01 重庆通粤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董事）； 

2014.01-2017.03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战略投资

部高级主管； 

2017.03-至  今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投资与权益

管理部副总经理（2017.04 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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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展翔先生简历 

张展翔先生于 2003 年 10 月获委任为新创建集团有限公

司(“该集团”)执行董事，亦为该集团执行委员会及可持续发展

委员会成员。彼曾于 1998 年 5 月至 2003 年 1 月期间，出

任该集团执行董事一职。张先生亦为新创建基建管理有限公

司(2003 年 2 月至今)、重庆德润环境有限公司(2015 年 12

月至今)、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 年 4 月至今，

2008 年 8 月至 2014 年 4 月曾为该公司监事)、杭州绕城公

路(2011 年 7 月 29 日至今)董事、亦为唐津高速公路(天津北

段)(2008 年 8 月 13 日至今)、广州市北环高速公路(2016 年

12 月 21 日至今)董事长、京珠高速公路(广珠段)(2008 年 8

月 13 日至今)副董事长及中国国内及香港多家公司董事。彼

为该集团若干附属公司董事，并主要负责该集团的基建业务。

张先生曾任 SUEZ NWS Limited (前称为中法控股（香港）

有限公司)(2003 年 1 月至 2017 年 1 月)及远东环保垃圾堆填

有限公司(200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 月)董事、澳门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2009 年 3 月至 2014 年 7 月)、澳门自

来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09 年 3 月至 2017 年 1 月)、

香港贸易发展局基建发展服务咨询委员会(2005 年至 2009

年)及中国贸易咨询委员会委员(2004 年至 2008 年 3 月)。彼

于中国国内基建业务的拓展、投资及管理拥有逾 26 年经验。

张先生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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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届委员(2013 年 1 月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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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应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

换届。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同

意公司有关股东提名张勤先生、程源伟先生、余剑锋先生为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选举。 

以上议案，请审议。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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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勤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张勤先生，1957 年 10 月出生，中共党员，市政工程专

业博士生、硕士生导师，1982 年 1 月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给

水排水工程专业毕业，获工学学士学位。现任重庆大学城市

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水科学与工程系主任。目前兼任中国土

木工程学会水工业分会建筑给水排水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

建筑学会建筑给水排水研究分会理事会常务理事，院校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城市给水排水委员

会委员，重庆土建学会建筑给水排水专委会副主任。2014

年 4 月 28 日起任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程源伟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程源伟先生，1965 年 3 月出生，中共党员。1986 年 7

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学历；1986 年 8 月

至 1988 年 5 月在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1988 年 6 月至

1993 年 5 月在重庆市监察局工作；1993 年 6 月至今从事专

职律师工作，先后担任重庆市企业改制上市促进会副秘书长，

重庆上市公司协会独董部负责人、法律部部长,西南药业、华

邦制药、中国嘉陵、桐君阁、世纪游轮、高金食品、建摩 B

独立董事，并先后担任华立药业、合成制药、宗申动力、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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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电力、重庆路桥、西昌电力、渝港钛白、四维控股、星美

联合、朝华科技、三峡油漆、三峡水利等上市公司常年法律

顾问。 

程源伟先生现为重庆源伟律师事务所主任，重庆上市公

司协会副秘书长，涪陵榨菜、重庆水务、太极集团、金科股

份四家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安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欢瑞世纪、涪陵电力、三峡油漆、三峡水利等多家上

市公司常年法律顾问。 

 

余剑锋先生（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余剑锋先生，1970 年 5 月出生，民盟盟员，大学本科

学历，注册会计师。历任四川航天工业总公司规划处职员，

重庆四维软件研究所业务员，重庆（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项

目经理、审计部副经理、经理、专业标准部经理、高级经理；

现任重庆永和会计师事务所主任会计师、重庆注册会计师协

会常务理事。目前兼任重庆公众河流环保文化中心主任，重

庆渝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以及重庆国际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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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应

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

行换届。公司已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同意公司有关股东提名张承胜先生、苗琼女士、张景女士为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

选举。 

以上议案，请审议。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7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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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事候选人简历： 

张承胜先生简历 

张承胜，男，汉族，1959 年 9 月生，中共党员，1979

年 4 月参加工作，本科，注册会计师，审计师。现任重庆水

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监事会

主席。 

1976.12—1986.09  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三集团军财务助理 

1986.10—2008.01   历任重庆审计局副主任科员、主任科

员、副处长、处长（局党委委员） 

2008.02—2010.08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会计

师 

2009.07—2010.06  重庆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司监事长 

2010.06—2013.03  重庆公用事业建设有限公司监事 

2010.06—2012.11  重庆市排水有限公司监事、重庆市渝西

水务有限公司监事   

2010.08—2012.11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裁 

2010.08—2013.03  重庆碧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2011.03—2013.03  重庆碧水源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

事长 

2011.09—2013.03  重庆兴农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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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3.03  重庆白含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

人 

2012.04—2013.03  重庆九曲河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法定代

表人 

2011.06—  重庆唐家桥水处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2011.06—  重庆唐家桥水处理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12.11—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委员 

2012.12—  重庆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监事会主席 

2013.10—  重庆中法唐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监事、重庆中

法供水有限公司监事、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重

庆（长寿）化工园区中法水务有限公司监事 

2015.10—  重庆中法环保研发中心有限公司监事 

 

苗琼女士简历 

苗琼，女，汉族，1979 年 4 月生，中共党员，2001 年

7 月参加工作，大学本科。 

1997.09-2001.07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系本科学习 

2001-2003      西南政法大学在职研究生班民商法专业学

习 

2010.06-2012.06 重庆大学投融资与公司上市博士课程研  

修班  

2013.06-2014.12  人民大学律师学院律师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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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7-2005.07  重庆北方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行政管理部； 

2005.07-2009.12  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融

资及法务主管 

2009.12-2015.10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规划发展部

主管、法务审计部法务主管 

2015.10-至  今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法务审计部

法务高级主管 

 

张景女士简历 

张景，女，汉族，1982 年 2 月生，中共党员，2004 年

7 月参加工作，工商管理硕士，一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经济师、政工师。现任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工

作部高级主管。 

2000.09-2004.07  重庆工商大学 法学院 法学专业，获法

学学位 

2003.09-2004.07  重庆工商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 汉语言

文学（秘书方向）专业，获文学学位 

2004.07-2009.09  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 综合办公

室 行政秘书 

2009.05-2009.09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更名) 

行政管理部 行政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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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9-2013.12  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人力资源

部 绩效考核主管 

(期间，2010.09-2013.06 重庆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工商管理

专业（MBA1），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2013.12-2014.01 重庆通力道路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人

力资源部 部长 

2014.01-至今    重庆市水务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党委工作

部 高级主管 


